
 1 

证券代码:600126       证券简称:杭钢股份          编号:临 2013—002  

债券代码:122095       债券简称:11杭钢债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3年 3月 11日

以电子邮件、传真或书面送达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 2013年 3月 21日上午

9：00在公司办公大楼四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11人，实到董事 10人，独立

董事程惠芳女士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事陶久华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授权对审议

事项进行表决，全体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对会议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进行逐项表

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2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2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421,148,124.33 元。本年度不提取法定公积金，母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779,015,288.37 元。目前公司面临较大的经营和发展压力，并首次出现了年度

亏损状况，为实现公司长期持续稳健的发展，本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

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五、审议通过《201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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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六、审议通过《2013年度技术改造计划》；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2013年，公司共安排技术改造项目 9项，计划财务用款 10,525万元，计划

投资额 14,272万元。 

七、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半山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平

海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吴山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冶金事业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西湖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杭崇贤支行、杭州联合银行半

山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拱墅支行、浙商银行、兴业银行杭州分行、

上海银行杭州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城西支行申请总额 57.7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以上银行具体授信额度和贷款

期限以各家银行最终核定为准。 

八、审议通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 2012年度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3年度计划

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世中、汤民强、殳黎平、任海杭、寿云来、

周尧福依法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本公司公告临 2013－

005号。 

九、审议通过《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报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十、审议通过《201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报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及其报酬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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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3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2012年财务审计费用 75万元，内控审计费用 20万元，对公司审计发生往返费用

和食宿费用由公司承担。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法律顾问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需进行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拟由九名董事

组成，经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汤民强先生、姜增平先生、周

皓先生、朱初标先生、罗明华先生、周尧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提名陶久华先生、邵瑜先生、薛加玉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须经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上述独立董

事候选人须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选举。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成员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附件一；以上 9名董事

候选人的简历详见附件二；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向每位独立董事每年支付 50000元人民币的津贴，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

事会、股东大会等会议所发生的食宿、交通等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本公司公告临 2013－

006号。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工作条例〉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工作条例〉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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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11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定于 2013年 4月 19日（周五）上午 9：00，在杭钢会展中心多功能厅召开公

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本公司公告 2013－004

号。  

以上第二、三、四、五、七、八、十一、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项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附件一：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

司章程》以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关于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仔细阅读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

料。现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提名汤民强、姜增平、周皓、朱初

标、罗明华、周尧福、陶久华、邵瑜、薛加玉作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

名方式和程序、提名人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认为

上述九名候选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我们同意提名汤民强、姜增平、周皓、朱初标、罗明华、周尧福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陶久华、邵瑜、薛加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上海证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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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签名）：  程惠芳     陶久华    邵瑜    薛加玉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附件二：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汤民强，男，1957 年出生，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会计师。曾任杭州钢铁

集团公司财务部部长、副总会计师、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杭州钢铁集团公司总

经理、总会计师，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姜增平，男，1966 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杭州钢铁厂小型

轧钢股份有限公司技改装备部副主任、机修车间主任，浙江杭钢高速线材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书记等职务。现任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浙江杭钢高速线材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  皓，男，1960 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杭州钢铁厂小型

轧钢股份有限公司技改装备部副主任、主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宁波钢铁

有限公司热轧部部长、热轧厂厂长，杭州钢铁集团公司信管部部长等职务。现任

杭州钢铁集团公司设备分公司经理。 

朱初标，男，1965 年 7 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杭州钢铁厂

小型轧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主任、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杭州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杭州钢铁厂小型轧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明华，男，1965 年 8 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杭州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炼铁厂 2#高炉炉长、生产技术科科长、副厂长等职务。现任杭州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炼铁厂厂长。 

周尧福，男，1962 年出生，大学学历，经济师。曾任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部主任助理、副主任，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等职务。现任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证券部主任。 

陶久华，男，1953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曾任杭州市建筑技

工学校教师、校长，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处长、处长，中国证监会浙江

监管局（原杭州特派办）副主任，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现任浙江广策

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邵 瑜，男，1963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杭州市财税局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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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政科副科长，杭州市地税局税政处副处长、处长等职务。现任中汇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薛加玉，男，1966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江苏巨龙

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财务处长、副总经济师，长城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

行部副总经理，亚洲控股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北京华创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执行总裁。现任上海德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